附件5：

宅基地分户意见书

兹有我村村民：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，户家庭成员共    人，分别为姓名：     （原户代表姓名），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；姓名：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    （与原户代表关系及身份证号）。拟分户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，共   人为一户；

2.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；姓名：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，共   人为一户。

经核实，上述情况属实。

XXX村集体经济合作社（公章）    或     XXX村委会（公章）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 根据有关规定，该户具备分户条件，同意分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公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 

